24.有關公寓大廈管理費用支應疑義乙案
內政部營建署 103.6.26 營署建管字第 01030037010 號 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按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：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 之有關事項，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。」、「規約：公 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，確保良好生活環境，經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。」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7 款及第 12 款所明定，再按「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：(六)管 理委員執行費用之支付項目及支付辦法。」、「管理費用途如下：因 管理事務洽詢律師、建築師等專業顧問之諮詢費用。」為公寓大廈規 約範本第 7 條第 2 款第 6 目及第 18 條第 2 款第 6 目規定（該規約範本 係供公寓大廈訂定規約之參考）。故委請律師之出庭費可否由管理費 用支付，應依規約規定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。





